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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原計畫概要 

壹、地理位置 

芎林都市計畫區位於新竹縣芎林鄉，位於新竹縣中央，以農業為

主之農業鄉。本計畫區西北距新竹縣治(竹北市)約十二公里，關係位

置圖如圖一。 

貳、發布實施經過 

芎林都市計畫於民國六十四年十二月十八日發布實施，第一次通

盤檢討於民國七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發布實施。之後曾辦理二次個

案變更，至民國八十一年十二月十一日又發布實施第二次通盤檢討。 

參、計畫範圍及面積 

計畫範圍以芎林鄉公所所在地之鄉街為中心，北面自市街地北側

之山嶺起，南面止於九芎林溪及往竹東道路兩側約一○○公尺處，東

面自大華工專右側之水溝向西南延伸起，西面至往新竹道路分叉口西

南約三五○公尺處，計畫面積一一○‧七○公頃。都市發展用地面積

約六十四‧五九公頃。 

肆、計畫年期人口及密度 

以民國八十五年為計畫目標年，計畫人口為六、○○○人，居住

密度每公頃約三三○人。 

伍、土地使用分區計畫 

以既有集居地區為基礎，劃設二個住宅鄰里單元，並劃設商業區、

乙種工業區、保存區、農會專用區、農業區、保護區等土地使用分區。 

陸、公共設施計畫 

劃設機關用地七處，國小用地一所，專校一所，兒童遊樂場用地

二處，市場用地二處，停車場用地二處，廣場用地一處，加油站用地

一處，綠地一處。 

柒、交通系統計畫 

本計畫區除北部第二高速公路通過外，其聯外道路以１號(台一二

○線)計畫道路及２號(台一一五線)計畫道路為主，計畫寬度十五公

尺，分別通往新埔、竹北及竹東；另３號計畫道路，計畫寬度十二公

尺，通往關西並由此幹道分歧劃設十公尺、八公尺、六公尺寬之次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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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出入道路及四公尺寬人行步道，分別通往各使用分區，構成本計畫

區道路系統。 

捌、事業及財務計畫 

原計畫針對尚未開闢之公共設施項目擬有事業及財務計畫，惟均

應於民國八十五年以前施工完成。 

玖、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原計畫已訂定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拾、原都市計畫圖之重製 

一、一般說明 

本次通盤檢討，鑑於民國六十四年十二月發布實施之原三千分

之一比例尺都市計畫圖，因地形地物多所變遷，已不足適應當今都

市發展需求，故由前省住都處市鄉規劃局於民國八十五年五月重新

測繪芎林都市計畫區範圍內之地形，其平面控制由原六度分帶地籍

座標系統，改由二度分帶國際座標系統推算，引用前省地政處土地

測量局佈設之衛星定位(GPS)精密導線點為推算依據，以電子經緯

儀測繪數值地形圖，作為本次檢討作業之基本圖。 

二、法令依據 

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四十一及四十二條。 

三、展繪依據 

(一)比例尺三千分之一之原都市計畫圖。(含歷次個案變更、第二

次通盤檢討)。 

(二)新竹縣政府提供(八五府建都字第三八三一二號函公告)都市

計畫樁位成果圖表壹份(國際座標系統)。 

(三)前省地政處提供地籍圖(比例尺五百分之一)。 

(四)比例尺一千分之一新測數值地形圖(國際座標系統)。 

四、展繪作業原則及方式 

(一)作業原則： 

由於原芎林都市計畫發布實施後，均依法完成釘樁及地籍

分割，以為辦理各項建設之依據。故本次重製展繪作業均依原

都市計畫圖、樁位成果資料及地籍圖為依據。 

(二)作業方式： 

1.直接取樁位座標值展點於新測地形圖上，再繪出都市計畫線

(土地使用分區界線、公共設施用地界樁、道路邊境界線)等。 

2.如樁位圖與原都市計畫圖不符，則展繪出都市計畫線於新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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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形圖上，以虛線表示，並函請新竹縣政府研商解決。 

五、都市計畫重製疑義處理 

本次重製展繪作業疑義，經新竹縣政府組專案小組研商處理，

並依八十六年一月七日專案小組決議修正，修正完成之計畫圖，經

送新竹縣政府及芎林鄉公所校核，並依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

辦法第三十九、四十一、四十二條規定，於八十六年三月二十日起

公告三十天。 

 

圖一  芎林都市計畫關係位置示意圖 

圖二  原芎林都市計畫示意圖 

表一  原芎林都市計畫土地使用計畫面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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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芎林都市計畫關係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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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原芎林都市計畫示意圖 

原示意圖為A3大小，在A3圖檔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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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原芎林都市計畫土地使用計畫面積表 

項 目 
計 畫 面 積

(公頃) 

百分比(1)

(％) 

百分比(2) 

(％) 
備 註

住 宅 區 19.69 30.49 17.79 

商 業 區 4.78 7.40 4.32 

乙 種 工 業 區 2.74 4.24 2.47 

農 會 專 用 區 0.36 0.56 0.32 

保 存 區 0.13 0.20 0.12 

農 業 區 36.77 -- 33.21 

保 護 區 9.34 -- 8.44 

土

地

使

用

分

區小 計 73.81 42.89 66.67 

機 關 用 地 2.26 3.50 2.04 

國 小 3.03 4.69 2.74 學 校

用 地 文 專 9.27 14.35 8.37 

兒童遊樂場用地 0.64 0.99 0.58 

市 場 用 地 0.77 1.19 0.70 

停 車 場 用 地 0.59 0.91 0.53 

加 油 站 用 地 0.21 0.33 0.19 

廣 場 用 地 0.09 0.14 0.08 

綠 地 0.02 0.03 0.02 

道 路 用 地 11.92 18.46 10.77 
含人行步

道 

高 速 公 路 用 地 7.65 11.84 6.91 

高速公路聯絡道

用 地 
0.44 0.68 0.40 

公

共

設

施

用

地小 計 36.89 57.11 33.33 

合 計 ( 1 ) 64.59 100.00 -- 

合 計 ( 2 ) 110.70 -- 100.00 

註：1.表內面積應以核定計畫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2.都市發展用地面積不包括農業區及保護區之面積。 

3.百分比(1)係指都市發展用地面積百分比；百分比(2)係指總計畫面積
百分比。 

4.資料來源：芎林都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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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發展現況 

壹、人口成長 

一、全鄉人口 

芎林鄉全鄉人口自民國六十六年的一八、四七五人，至民國八

十五年一九、三一八人，二十年間共增加八四三人，平均每年成長

率為正千分之二，呈穩定成長現象。 

二、計畫區內人口 

由民國六十六年的四、五八○人，至民國八十五年增加為五、

五四六人，二十年間共增加為九六六人，其年平均增加率為正千分

之十一，呈快速成長現象。參見表二。 

 

表二 芎林鄉及芎林都市計畫區人口成長統計表 

全 鄉本 計 畫 區 
年 別 

(民國) 
人口總數 

(人) 

增加人數

(人) 

增 加 率

(� ) 

人口總數

(人) 

增加人數

(人) 

增 加 率 

(� ) 

備 註

66 18475 4580  

67 18181 -294 -16 4824  244 53 

68 18303  122 7 4920   96 20 

69 18227  -76 -4 4795 -125 -25 

70 18409  182 10 4859   64 13 

71 18250 -159 -9 4797  -62 -13 

72 18264   14 1 4777  -20 -4 

73 18226  -38 -2 4822   45 9 

74 18127  -99 -5 4906    84 17 

75 17964 -163 -9 4895   -11 -2 

76 17912  -52 -3 4911   16 3 

77 17822  -90 -5 4892  -19 -4 

78 17874   52 3 4871  -21 -4 

79 17897   23 1 4904   33 7 

80 17824  -73 -4 5246  342 70 

81 18082  258 14 5057 -189 -36 

82 18244  162 9 5083   26 5 

83 18615  371 20 5510  427 84 

84 19014  399 21 5515    5 1 

85 19318  304 16 5546   31 6 

平均  2 11 

資料來源：芎林戶政事務所(85年10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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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土地使用 

一、住宅區 

原計畫面積一九‧六九公頃，已發展使用面積一三‧八八公頃，

使用率為七○％。其使用由原市街地漸向東南、西北兩端地區發

展。舊市區之建築物以一─二層樓之建築物為主，少部分改建地區

則以三層樓之建築物為主，其現況平均容積率為一二○％。 

二、商業區 

原計畫面積四‧七八公頃，沿舊市區呈帶狀發展，已發展使用

面積四‧七八公頃(惟大部分作住宅使用)，使用率為一○○％。 

三、乙種工業區 

原計畫面積二‧七四公頃，已發展使用面積一‧九六公頃，使

用率為七二％，以中小型無污染性之工廠使用為主。 

四、農會專用區 

原計畫面積○‧三六公頃，係依芎林鄉農會現況倉庫使用面積

劃設。 

五、保存區 

原計畫面積○‧一三公頃，均依文林閣及廣福宮現況使用面積

劃設。 

六、農業區 

都市發展外圍劃設為農業區，面積三六‧七七公頃，除既有小

型農村聚落或零星農舍暨其農路、溝渠等農業相關附屬設施外，餘

均做為農業使用。 

七、保護區 

位於計畫區北側坡度陡峭之山坡地劃設為保護區，以維護山坡

地水土保持，面積九‧三四公頃。 

參、公共設施 

一、機關用地 

原計畫機關用地六處，面積二‧二六公頃，除機(一)尚未開闢

外，餘均已全部開闢使用；其中機(二)供鄉公所使用，機(三)供警

察分駐所使用，機(四)供郵局使用，機(五)供農會使用，機(六)供

自來水公司簡易自來水廠使用。 

二、學校用地 

(一)國小 

原計畫國小用地一處，面積三‧○三公頃，已全部開闢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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芎林國小使用。 

(二)文專 

原計畫文專用地一處，面積九‧二七公頃，已全部開闢供

私立大華工商專校使用。 
三、兒童遊樂場用地 

原計畫兒童遊樂場用地二處，面積○‧六四公頃，均未開闢使

用。 
四、市場用地 

原計畫市場用地二處，面積○‧七七公頃，已開闢使用。 
五、停車場用地 

原計畫停車場用地二處，面積○‧五九公頃，其使用率為二二

％。 
六、加油站用地 

原計畫加油站用地一處，面積○‧二一公頃，位於１號及２號

道路交叉口處，已開闢使用。 

七、廣場用地 
原計畫廣場用地一處，面積○‧○九公頃，尚未開闢使用。 

八、綠地 

原計畫綠地一處，面積○‧○二公頃，尚未開闢使用。 

肆、交通系統 

一、高速公路 

原計畫高速公路用地面積七‧六五公頃，均已完全開闢使用。 

二、高速公路聯絡道用地 

原計畫高速公路聯絡道用地面積○‧四四公頃，均已完全開闢

使用。 

三、道路用地 

原計畫道路用地面積一一‧九二公頃，其中八公尺寬以上聯外

及區內主、次要道路部分，均依計畫寬度開闢完成，而八公尺、六

公尺寬之出入道路及人行步道，則配合社區發展情形予以開闢。計

畫道路已開闢面積為一○‧八五公頃，其使用率為九一％。 

伍、現況容積管制分析 

一、現況容積之說明 

依民國八十五年十二月間土地使用現況調查結果，住宅區及商

業現況容積均為一二○％；而每人平均使用之樓地板面積約四○‧

三八平方公尺。 

二、原計畫平均容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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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區計畫面積一九‧六九公頃，容積率為一八○％，商業區

計畫面積四‧七八公頃，容積率二四○％；經計算，其平均容積一

七六．○九％。 

三、容許容積 

依計畫人口數乘以每人居住樓地板面積五○平方公尺，再除以

住宅區及商業區面積之和，即為計畫之容許容積率，經計算為一二

二‧六○％。 

 

圖三  變更芎林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土地使用現況示意圖 

表三  變更芎林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土地使用現況面積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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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變更芎林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土地使用現況示意圖 

原示意圖為A3大小，在A3圖檔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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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變更芎林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土地使用現況面積分析表 

項 目 
原計畫面積

(公頃) 

使 用 面 積

(公頃) 

使 用 率 

(％) 
備 註

住 宅 區 19.69 13.88 70 

商 業 區 4.78 4.78 100 

乙 種 工 業 區 2.74 1.96 72 

農 會 專 用 區 0.36 0.36 100 

保 存 區 0.13 0.13 100 

農 業 區 36.77 --- --- 

土

地

使

用

分

區保 護 區 9.34 --- --- 

機 關 用 地 2.26 0.50 22 

國 小 3.03 3.03 100 學 校

用 地 文 專 9.27 9.27 100 

兒童遊樂場用地 0.64 0 0 

市 場 用 地 0.77 0.77 100 

停 車 場 用 地 0.59 0.13 22 

加 油 站 用 地 0.21 0.21 100 

廣 場 用 地 0.09 0 0 

綠 地 0.02 0 0 

道 路 用 地 11.92 10.85 91 

高速公路用地 7.65 7.65 100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高 速 公 路 

聯 絡 道 用 地 
0.44 0.44 100 

合 計 110.70 53.96 49 

註：1.土地使用分區之使用面積，含不符合該土地使用分區之面積計算。 

2.公共設施用地之使用面積，僅計算符合該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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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檢討分析及變更事項 

壹、計畫年期 

原計畫以民國八十五年為計畫目標年，擬配合國土綜合發展計畫

調整至民國一○○年。 

貳、計畫人口 

原計畫人口為六、○○○人。本次檢討擬先予以維持原計畫，俟

未來如有新增都市發展需求時，再一併考量調整計畫人口。 

參、土地使用分區計畫 

一、住宅區 

原住宅區之檢討，應依據都市發展之特性、地理環境及計畫目

標等，區分成不同發展性質與使用強度之住宅區，其面積標準應依

據未來二十五年內計畫人口居住需求預估數計算。故本次檢討，除

配合私立大華技術學院之需要及已取得芎林鄉大華段四七之二、八

八、七三、七四、七○、七一之一、五四之一等七筆土地所有權之

土地予以變更部分住宅區為學校，配合現況道路已開闢使用變更部

分道路用地(人行步道)為住宅區與變更部分住宅區為道路用地，及

公有土地撥用變更部分住宅區為停車場用地，配合都市計畫樁位研

商會決議變更部分保護區為住宅區及部分住宅區變更為學校用地

(供私立大華技術學院使用)外，餘仍維持原計畫。 

二、商業區 

原計畫面積四‧七八公頃，區位適當，已全部建築使用，惟其

間尚有部分供住宅、人行地下道、道路使用。故本次檢討，擬配合

現況已供人行地下道使用及現況已開闢供道路使用部分變更為道

路用地外，餘仍宜維持原計畫。 

三、乙種工業區 

原計畫面積二‧七四公頃，使用率為七二％，因本工業區係為

促進地方發展，提供就業機會而劃設。故本次檢討為配合現況道路

避免拆除廠房，擬變更部分乙種工業區為道路用地及變更部分道路

用地為乙種工業區外，餘宜維持原計畫。 

四、農會專用區 

原計畫劃設一處，面積○‧三六公頃，現供芎林鄉農會使用，

故本次檢討，擬將機關(五)合現況農會使用，及為統一名稱，予以

變更為農會專用區外，餘宜維持原計畫。 

 －13－



五、保存區 

原計畫面積○‧一三公頃，係依文林閣與廣福宮現況而劃設，

故本次檢討，為統一名稱，擬予以變更為宗教專用區。 

六、農業區 

原計畫面積三六‧七七公頃，依檢討辦法規定，農業區應視實

際需要檢討，因本計畫農業區位於都市發展區外圍，除作為農業生

產用地及都市外圍綠化空間外，並可提供都市防災避難疏散場所，

故本次檢討，除擬配合其他需要變更者外，宜維持原計畫。 

七、保護區 

原計畫面積九‧三四公頃，大部分位於計畫區北面較陡峭之山

坡地，依檢討辦法規定，保護區應視實際需要檢討。故本次檢討，

擬配合部分樁位與計畫不符，予以變更部分為住宅區及私立大華技

術學院，為興學需要予以變更部分為學校用地(供私立大華技術學

院使用)外，餘宜維持原計畫。 

肆、公共設施計畫 

一、機關用地 

原計畫機關用地六處，除機一尚未開闢外，餘均已全部開闢使

用；其中機二現供鄉公所使用、機三現供警察分駐所使用、機四現

供郵局使用、機五現供農會使用、機六現供簡易自來水廠使用。本

次檢討，擬配合鄉公所實際需要變更機(一)為行政區、道路用地 

(變更為行政區部分，為創造良好之都市生活環境品質，將來行政

區於開發建築時，應至少提供基地面積之百分之三十土地，作為公

共開發空間使用)；另為配合現況既成道路，將部分機(三)變更為

道路用地；及機關(五)現供農會使用，予以變更為農會專用區外，

餘宜維持原計畫。 

二、學校用地 

(一)國小用地 

原計畫國小用地面積三‧○三公頃，因已全部開闢供芎林

國小使用，故宜維持原計畫。 

(二)專校用地 

原計畫專校用地面積九‧二七公頃，目前已全部開闢供私

立大華技術學院使用。本次檢討，因私立大華工業專科學校改

制為私立大華技術學院故配合修正學校名稱，並將私立大華技

術學院已取得七筆土地所有權土地之部分(芎林鄉大華段

47-2、88、73、74、70、71-1、54-1等七筆土地)住宅區之土

地○‧二二公頃變更為學校用地(供私立大華技術學院使用)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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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附帶條件「附帶條件：本次變更地點(芎林鄉大華段246、247

地號)暫時指定供學校員工停車使用，並俟另行規劃設置等面

積之停車場所後，始得供學校建築使用。」將部分保護區、住

宅區之土地○‧五一公頃變更為學校用地(供私立大華技術學

院使用)外，餘宜維持原計畫。 

三、兒童遊樂場用地 

原計畫面積○‧六四公頃，尚未開闢使用，因尚有保留之必要，

故本次檢討，擬除兒童遊樂場(二)南側，因道路高差大無法開闢，

並依鄰近土地使用分區變更外，餘仍宜維持原計畫。 

四、市場用地 

原計畫二處，係配合鄰里單位劃設，因已開闢使用，故仍宜維

持原計畫。 

五、停車場用地 

原計畫面積○‧五九公頃，與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

檢討標準之需求面積相較仍不足○‧一三公頃。故本次檢討除配合

部分毗鄰停車場(二)之公有土地撥用，予以變更部分農業區、住宅

區為停車場外，餘宜維持原計畫。另擬依「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

多目標使用方案」規定辦法指定停車場用地得作多目標使用。 

六、加油站用地 

原計畫劃設一處，區位適當且已開闢使用，故本次通盤檢討除

擬配合公營事業及統一名稱將加油站用地變更為加油站專用區，餘

仍宜維持原計畫。 

七、廣場用地 

原計畫面積○‧○九公頃，尚未開闢使用。本次檢討為配合未

來發展之需要，擬將廣場變更為社教用地。 

八、綠地 

原計畫面積○‧○二公頃，係配合自然地形劃設，尚未開闢使

用。因仍有保留之必要，故本次檢討，宜維持原計畫。 

伍、交通系統計畫 

一、高速公路用地 

原計畫用地面積七‧六五公頃，目前係為北部第二高速公路，

已全部開闢使用，故本次檢討，仍宜維持原計畫。 

二、高速公路聯絡道用地 

原計畫用地面積○‧四四公頃，係為北部第二高速公路聯絡道

路，均已開闢使用，故本次檢討，宜維持原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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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道路用地 

(一)聯外道路 

本計畫區聯外道路二條均已依計畫寬度開闢完成，因該區

交通流量不大，車流穩定，道路服務水準為Ａ級，故宜維持原

計畫。 

(二)區內道路 

區內道路計畫寬度分別為十五公尺、十二公尺、十公尺、

八公尺、六公尺，另配設四公尺寬人行步道。因其系統尚稱合

理，除少部分八公尺、六公尺寬出入道路及人行步道未開闢

外，多數均已開闢完成。本次檢討，除部分道路配合現況調整

外，餘宜維持原計畫。 

陸、分期區發展計畫 

原計畫未擬定分期分區發展計畫，惟本計畫區內公共設施除部分

停車場、兒童遊樂場及少部分出入道路、人行步道尚未開闢外，餘多

已開闢完成。本次檢討，為配合未來實際發展需要擬將未開闢之公共

設施指定為優先發展區。 

柒、事業及財務計畫 

原計畫已訂定事業及財務計畫，惟為引導都市計畫區做有秩序之

發展。本次檢討擬針對區內尚未開闢之公共設施用地增訂事業及財務

計畫。 

捌、環境地質分析 

本鄉於民國八十五年已由前省建設廳委請工業技術研究院能源與

資源研究所建有環境地質分析資料，調查區域涵蓋本計畫區全部範

圍。該資料係將土地適宜性分析劃分為很高利用、高利用、中利用、

低利用、很低利用等五個潛力區等級。經套繪後，本計畫區內土地利

用多屬很高利用及高利用潛力區範圍內，且分佈於本計畫區東北側。

故本次檢討擬依土地適宜性分析結果，合理規劃配置土地使用及依「災

害防救方案」規定加強本計畫區都市防災，植栽綠化等用地，以維護

景觀及公共安全，並納入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玖、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原計畫已訂定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故本次檢討擬配合相關法

令規定及實際發展需要予以增修訂。 

拾、變更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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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上述檢討分析後，本次檢討共變更二十案，其變更位置項目及

內容詳見圖五、表五及表七。另本次檢討尚有一案依都市計畫委員會

決議係另案專案辦理彙整如表六。 

 

表四  變更芎林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公共設施現況分析表 

圖四  芎林都市計畫區土地利用適宜性分布示意圖 

圖五  變更芎林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變更位置示意圖 

表五  變更芎林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變更內容明細表 

表六  變更芎林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暫予保留另案辦理案件彙整

表 

表七  變更芎林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變更部分面積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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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變更芎林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公共設施現況分析表 

 

(以6000人計算)
計 畫 

面  積 

已開闢

面 積 
開闢率 需 要 

面 積 

超 過 或

不足面積
項  目 編  號 

(公頃) (公頃) (％) 

檢 討 標 準

(公頃) (公頃) 

備註

機 一 1.76 0 0

機 二 0.08 0.08 100

機 三 0.26 0.26 100

機 四 0.09 0.09 100

機 五 0.04 0.04 100

機 六 0.03 0.03 100

機 關 

用 地 

小 計 2.26 0.50 22

按實際需要檢討。 － －  

文 小 3.03 3.03 100

1.五萬人以下者，每千

人0.20公頃為準。 

2.每校面積不得小於

2.0公頃。 

2.00 +1.03

文 大 9.27 9.27 100按實際需要檢討。 － －

學 校 

用 地 

小 計 12.30 12.30 100  

 

兒(一) 0.18 0 0

兒(二) 0.46 0 0

兒童遊

樂 場 

用 地 小 計 0.64 0 0

1.每千人0.08公頃為準。

2.每處最小面積0.1公

頃。 

0.48 

 

 

+0.16
 

 

市(一) 0.57 0.57 100

市(二) 0.20 0.20 100
市 場 

用 地 
小 計 0.77 0.77 100

以每一閭鄰單位一處

原則。 
－ －  

停(一) 0.13 0.13 100

停(二) 0.46 0 0停車場 

用 地 
小 計 0.59 0.13 22

商業區面積之百分之

八或計畫人口*汽車

持有率*20% *每一車

位面積 = 0.72公頃。

0.72 -0.13 

加油站 

用 地 
油 0.21 0.21 100按實際需要檢討。 － －  

廣 場 

用 地 
廣 0.09 0 0按實際需要檢討。 － －  

綠 地  0.02 0 0
按自然地形或其設置

目的。 
－ －  

高速公

路用地 
 7.65 7.65 100

高速公

路聯絡

道用地 

 0.44 0.44 100

道 路 

用 地 
 11.92 10.85 91

按交通量、道路設設

計 標 準 。
－ －  

合 計  36.89 32.41 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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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芎林都市計畫區土地利用適宜性分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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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變更芎林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變更位置示意圖 

原示意圖為A3大小，在A3圖檔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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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變更芎林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變更內容明細表 

變 更 內 容
編
號 

原
編
號 
位 置 原 計 畫 

(公頃) 
新 計 畫

(公頃) 
變 更 理 由 備 註

一 變

一 

調整計畫

年期 

民國八十五

年 

民國一○○

年 

為配合未來發展趨

勢與實際需要調整。 

 

 

 

二 變

三 

芎林國小

西南側 

商業區 

(---) 

道 路 用 地

(供人行地

下道使用) 

(---) 

1.該土地現況供人

行地下道出入口

使用。 

2.該土地使用分區

為商業區，公所陳

情變更為道路，便

於徵收以符實際。 

3.配合現況需要予

以變更。 

1.變更範圍

面 積

31.9㎡。

2.變更範圍

為芎林鄉

文 昌 段

422-3地

號土地全

部。 

 

 

機關用地 

(一) 

(1.76) 

行政區 

(1.69) 

道路用地 

(0.07) 

三 變

四 

機關用地

(一) 

道路用地 

(0.04) 

行政區 

(0.04) 

1.因該機關原計畫

供陸軍訓練營地

屬國防部管理土

地，目前尚未開闢

使用。 

2.芎林鄉公所明確

表示該處公共設

施用地擬供作老

人文康中心、托兒

所及運動設施使

用，故予以配合變

更。 

3.五號道路因地形

變化太大，開闢不

易，故併鄰近使用

分區予以變更。 

1.變更面積
業依計畫

圖重新計

算修正。

2.為創造良
好之都市

生活環境

品質，將

來行政區

於開發建

築時，應

至少提供

基地面積

之 30﹪
土地，作

為公共開

放空間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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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變更芎林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變更內容明細表 

變 更 內 容
編
號 

原
編
號 
位 置 原 計 畫 

(公頃) 
新 計 畫

(公頃) 
變 更 理 由 備 註

四 變

五 

私立大華

技術學院

南側 

住宅區 

(0.22) 

學 校 用 地

(供私立大

華技術學院

使用)  

(0.22) 

1.該土地所有權為

私立大華技術學

院所有。 

2.配合私立大華技

術 學 院 發 展 需

要，予以變更。 

變更範圍包

含芎林鄉大

華 段

47-2、88、

73、74、70、

71-1、54-1

等七筆地號

土地全部。

五 變

六 

計畫區西

側、大華

技術學院

南側 

農業區 

(0.23) 

道路用地 

(0.23) 

配合現況已開闢道路

予以變更。 

 

機關用地 

(三) 

(0.02) 

住宅區 

(0.01) 

商業區 

(0.01) 

道路用地 

(0.04) 

六 變

八 

芎林派出

所西側及

消防隊東

側 

道路用地 

(人行步道) 

(---) 

住宅區 

(---) 

配合現況道路已開

闢使用，予以變更。 

(變更後寬度為6公

尺) 

1.變更機關

(三)為道

路 面 積

174㎡。

2.變更住宅

區為道路

面積 125

㎡。 

3.變更商業

區為道路

面積 55

㎡。 

4.變更人行

步道為住

宅區面積

3㎡。 

 

七 變

十 

分期分區

發展計畫 

未訂定 增訂 本計畫區分期分區

發展計畫未盡合理

可行，宜配合實際發

展需要予以增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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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變更芎林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變更內容明細表 

變 更 內 容
編
號 

原
編
號 
位 置 原 計 畫 

(公頃) 
新 計 畫

(公頃) 
變 更 理 由 備 註

八 變

十

一 

停車場用

地 

未指定得作

為多目標使

用 

指定得作為

多目標使用

為加速都市計畫公

共設施保留地之開

闢，並提高民間投資

意願，指定其公共設

施得作為多目標使

用。 

 

九 變

十

二 

都市防災

計畫 

未訂 增訂 為防止都市區域性

重大災害之發生及

蔓延，並提供疏散、

援助、避難、復舊之

機能，應於計畫規劃

時納入防災考量，故

依行政院函暨台灣

省政府災害防救方

案 執 行 計 畫 之 規

定，增訂都市防災計

畫。 

 

十 變

十

三 

土地使用

分區管制

要點 

已訂 修訂 配 合 台 灣 省 政 府

85.12.11府建四字

第一七二四七二號

函「台灣省實施都市

計畫地區容積率訂

定與獎勵規定審查

作業要點」之規定。 

詳表十二。

十

一 

逾

一 

本計畫區

內存(一) 

、存(二) 

保存區 

(0.13) 

宗教專用區

(0.13) 

配 合 現 況 寺 廟 使

用，且統一名稱予以

變更。 

 

十

二 

逾

二 

停車場用

地(二)兩

側 

農業區 

(0.01) 

住宅區 

(---) 

停車場用地

(0.01) 

原陸總部所有停車

場用地已獲行政院

核准撥用，尚餘文昌

段 1170-1等三筆土

地分散周邊不易管

理，予以變更。 

變更範圍為

文 昌 段

1170-1、

1172-1、

1171-1等

三筆地號土

地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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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變更芎林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變更內容明細表 

變 更 內 容
編
號 

原
編
號 
位 置 原 計 畫 

(公頃) 
新 計 畫

(公頃) 
變 更 理 由 備 註

十

三 

逾

三 

廣場用地 廣場用地 

(0.09) 

社教用地 

(0.09) 

配合芎林鄉上山村

近年來人口不斷成

長，原集會所已不敷

使用，擬利用廣場用

地興建社區活動中

心，供村民活動使用

予以變更。 

 

十

四 

逾

四 

機關用地

(五) 

機 關 用 地

(五) 

(0.04) 

農會專用區

(0.04) 

配合現況為農會使

用，為統一名稱予以

變更。 

 

 

 

 

道路用地 

(0.03) 

兒童遊樂場

用地(0.03)

十

五 

逾

五 

市場(一)

北側及 5

號計畫道

路中段 
兒童遊樂場

用地(0.01) 

道路用地 

(0.01) 

配合該段道路因現

況地形開闢不易，予

以變更。 

 

 

 

 

 

十

六 

逾

六 

計畫區西

南側排水

溝 

農業區 

(1.82) 

河川區 

(1.82) 

配合現況已整治完

竣之排水溝予以變

更。 

 

 

 

 

乙種工業區 

(0.04) 

道路用地 

(0.04) 

十

七 

逾

七 

計畫區東

側 

道路用地 

(0.04) 

乙種工業區

(0.04) 

配合現況道路避免

拆除廠房，予以變

更。 

 

 

十

八 

逾

八 

兒(二)東

北側 

保護區 

(0.02) 

住宅區 

(0.02) 

1.地籍分割線與都

市計畫線及樁位

線不符。 

2.已領有縣府核發

使用執照在案。 

3.依據84.11.7芎林

地籍重測之都市

計畫樁位研商會

議紀錄決議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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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變更芎林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變更內容明細表 

變 更 內 容
編
號 

原
編
號 
位 置 原 計 畫 

(公頃) 
新 計 畫

(公頃) 
變 更 理 由 備 註

保護區 

(0.51) 

學 校 用 地

(供私立大

華技術學院

使用) 

(0.51) 

十

九 

部

陳

情

案

一 

兒(二)東

北側 

住宅區 

(---) 

學 校 用 地

(供私立大

華技術學院

使用)  

(---) 

1.教育局已同意芎

林鄉大華段 246、

247等二筆地號土

地全部變更為學

校用地(供私立大

華 技 術 學 院 使

用)。 

2.土地所有權人亦

同意將芎林鄉大

華段246、247等二

筆地號土地全部

變更為學校用地

(供私立大華技術

學院使用)。 

附帶條件：

變 更 地 點

(芎林鄉大

華段 246、

247地號)暫

時指定供學

校員工停車

使用，並俟

另行規劃設

置等面積之

停車場後，

始得供作學

校 建 築 使

用。 

二

十 

部

二 

農會專用

區南側 

加油站 

(0.21) 

加油站專用

區(0.21) 

為配合公營事業民

營化政策及統一名

稱。 

 

註：1.凡本次通盤檢討未指明變更部分，均應以原計畫為準。 

2.表內面積應以依據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3.(---)表示面積太少，未予列計。 

 

 

 

表六  變更芎林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暫予保留另案辦理案件彙整表 
變 更 內 容

編

號 

原

編

號 

位 置 
原 計 畫 新 計 畫

決 議 事 項 備 註

一 變

八 

本計畫區

內部分農

業區 

農業區 都市發展用

地 

另案專案辦理。 部539次會

註：本表依據91.7.30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539次會決議整理。 

 －25－



表七 變更芎林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變更部分面積統計表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編號

原編號

項目 變一 變三 變四 變五 變六 變八 變十 

住 宅 區 -0.22  -0.01 

商 業 區 －  -0.01 

農 業 區 -0.23  

乙 種 工 業 區   

保 護 區   

河 川 區   

農 會 專 用 區   

行 政 區 +1.73   

機 關 用 地 -1.76  -0.02 

學 校 用 地 +0.22   

宗 教 專 用 區   

停 車 場 用 地   

加 油 站 用 地   

加油站專用區   

兒童遊樂場用地   

保 存 區   

社 教 用 地   

道 路 用 地 

(含人行步道) 
－
+0.07

-0.04
+0.23 +0.04 

廣 場 用 地   

小 計 

調

整

計

畫

年

期 

0.000.000.000.000.00 

 
 

增

訂

分

期

分

區

計

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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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  變更芎林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變更部分面積統計表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編號 

原編號 

項目 變十一 變十二 變十三 逾一 逾二 逾三 逾四 

住 宅 區 －  

商 業 區   

農 業 區 -0.01  

乙 種 工 業 區   

保 護 區   

河 川 區   

農 會 專 用 區   +0.04

行 政 區   

機 關 用 地   -0.04

學 校 用 地   

宗 教 專 用 區 +0.13   

停 車 場 用 地 +0.01  

加 油 站 用 地   

加油站專用區   

兒童遊樂場用地   

保 存 區 -0.13   

社 教 用 地  +0.09 

道 路 用 地 

(含人行步道) 
  

廣 場 用 地  -0.09 

小 計 

指

定

停

車

場

多

目

標

使

用 

增

訂

都

市

防

災

計

畫 

修

訂

土

地

使

用

管

制

要

點 

0.000.0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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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 變更芎林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變更部分面積統計表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編號 

原編號 

項目 逾五 逾六 逾七 逾八 部一 部二 
合計

住 宅 區  +0.02－  -0.21

商 業 區    -0.01

農 業 區  -1.82   -2.06

乙 種 工 業 區  
-0.04

+0.04
  0

保 護 區  -0.02-0.51  -0.53

河 川 區  +1.82   +1.82

農 會 專 用 區    +0.04

行 政 區    +1.73

機 關 用 地    -1.82

學 校 用 地  +0.51  +0.73

宗 教 專 用 區    +0.13

停 車 場 用 地    +0.01

加 油 站 用 地   -0.21 -0.21

加油站專用區   +0.21 +0.21

兒童遊樂場用地 +0.02   +0.02

保 存 區    -0.13

社 教 用 地    +0.09

道 路 用 地 

(含人行步道) 
-0.02 

-0.04

+0.04
  +0.28

廣 場 用 地    -0.09

小 計 0.00 0.00 0.000.000.00 0.00 0.00

註：表內面積應以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面積單位：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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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檢討後之計畫 

壹、計畫範圍及面積 

計畫範圍以芎林鄉公所所在地之鄉街為中心，北面自市街地北側

之山嶺起，南面止於九芎林溪及往竹東道路兩側約一○○公尺處，東

面自大華工專右側之水溝向西南延伸起，西面至往新竹道路分叉口西

南約三五○公尺處，計畫面積一一○‧七○公頃。都市發展用地面積

約六五‧三六公頃。 

貳、計畫年期 

以民國一○○年為計畫目標年。 

參、計畫人口及密度 

計畫人口為六、○○○人，居住密度每公頃三三○人。 

肆、土地使用計畫 

一、住宅區 

劃設住宅區面積合計一九‧四八公頃。 

二、商業區 

以舊市街中心劃設商業區一處，面積四‧七七公頃。 

三、乙種工業區 

為促進地方繁榮，於計畫區北側及東側劃設乙種工業區二處，

面積二‧七四公頃。 

四、宗教專用區 

以現有之文林閣及廣福宮劃設宗教專用區二處，面積合計○‧

一三公頃。 

五、加油站專用區 

劃設加油站專用區一處，面積○‧二一公頃。 

六、行政區 

劃設行政區一處，面積一‧七三公頃。係本次檢討新設，另為

創造良好之都市生活環境品質，將來行政區於開發建築時，應至少

提供基地面積之百分之三十土地，作為公共開發空間使用。 

七、農會專用區 

以現有之農會倉庫用地劃設為農會專用區一處，面積○‧四○

公頃。 

八、河川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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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設河川區，面積一‧八二公頃。 

九、農業區 

都市發展用地外圍保留劃設為農業區，面積三四‧七一公頃。 

十、保護區 

位於本計畫區內北側坡度較陡峭之山坡地劃為保護區，面積

八‧八一公頃。 

伍、公共設施計畫 

一、機關用地 

共劃設機關用地六處，其中機(二)供鄉公所使用，機(三)供分

駐所使用，機(四)供郵局使用，機(六)供自來水簡易自來水廠使

用，機(七) 供消防隊使用，面積合計○‧四四公頃。 

二、學校用地 

(一)國小 

劃設國小用地一處，為現有芎林國小使用，面積三‧○三

公頃。 

(二)文大 

劃設文大用地一處，為現有私立大華技術學院使用，面積

一○‧○○公頃。另尚有附帶條件為「本次變更地點(芎林鄉

大華段246、247地號)暫時指定供學校員工停車使用，並俟另

行規劃設置等面積之停車場所後，始得供學校建築使用。」 

三、兒童遊樂場用地 

劃設兒童遊樂場用地二處，面積合計○‧六六公頃。 

四、市場用地 

劃設市場用地二處，面積合計○‧七七公頃。 

五、停車場用地 

劃設停車場用地二處，面積合計○‧六○公頃。 

六、社教用地 

劃設社教用地一處，面積○‧○九公頃。 

七、綠地 

劃設綠地一處，面積○‧○二公頃。 

陸、交通系統計畫 

依據道路功能層級分類，將本計畫區內之道路系統分述如下： 

一、高速公路用地 

劃設高速公路用地，面積七‧六五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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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速公路聯絡道用地 

劃設高速公路聯絡道用地，面積○‧四四公頃。 

三、主要道路 

(一)１號道路 

為本計畫區最主要之聯外道路，東北往竹北市、西南往竹

東，計畫寬度十五公尺。 

(二)２號道路 

銜接１號道路，往北可達新埔鄉，計畫寬度十五公尺。 

(三)３號道路 

銜接１號道路，往西北可達關西鎮，計畫寬度十二公尺。 

四、次要道路及出入道路 

配合各街廓居民出入需要劃設區內主要、次要及出入道路，計

畫寬度分別為十五公尺、十二公尺、十公尺、八公尺、六公尺及四

公尺。 

柒、分期分區發展計畫 

本計畫區內計畫人口為六、○○○人，目前計畫區內住宅區發展

率已達七成，故本計畫將部分尚未開闢之公共設施均指定為優先發展

區，宜編列經費開闢，以增進地方生活品質。 

 

圖六  變更芎林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示意圖 

表八  變更芎林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土地使用計畫面積表 

表九  變更芎林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公共設施用地明細表 

表十  變更芎林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道路編號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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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 變更芎林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示意圖 

原示意圖為A3大小，在A3圖檔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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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  變更芎林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土地使用計畫面積表 

本 次 檢 討 後 

項 目 

本次檢討前

計 畫 面 積 

(公 頃 ) 

本次檢討

增減面積

( 公 頃 )
計畫面積

(公頃) 

百分比(1)
(％) 

百分比(2) 

(％) 

備 註

住 宅 區 19.69 -0.21 19.4829.8017.60 

商 業 區 4.78 -0.014.77 7.30 4.31 

乙種工業區 2.74 － 2.74 4.20 2.48 

保 存 區 0.13 -0.13 － － － 

宗教專用區 － +0.13 0.13 0.19 0.12 

加 油 站 

專 用 區 
－ +0.21 0.21 0.32 0.19 

行 政 區 － +1.731.73 2.65 1.56 

農會專用區 0.36 +0.04 0.40 0.61 0.36 

河 川 區 － +1.821.82 － 1.64 

農 業 區 36.77 -2.06 34.71 － 31.36 

保 護 區 9.34 -0.538.81 － 7.96 

土

地

使

用

分

區小 計 73.81 +0.99 74.8045.0767.58 

機 關 用 地 2.26 -1.820.44 0.67 0.40 

文 小 3.03 － 3.03 4.64 2.74 學校

用地 文 大 9.27 +0.7310.0015.30 9.03 

兒童遊樂場 

用 地 
0.64 +0.02 0.66 1.01 0.60 

市 場 用 地 0.77 － 0.77 1.18 0.70 

停車場用地 0.59 +0.01 0.60 0.92 0.54 

加油站用地 0.21 -0.21 － － － 

廣 場 用 地 0.09 -0.09 － － － 

社 教 用 地 － +0.090.09 0.14 0.08 

綠 地 0.02 － 0.02 0.03 0.01 

道 路 用 地 11.92 +0.28 12.20 18.67 11.02 
含人行

步道 

高 速 公 路 

用 地 
7.65 － 7.65 11.706.91 

高 速 公 路 

聯絡道用地 
0.44 － 0.44 0.67 0.39 

公

共

設

施

用

地小 計 36.89 -0.99 35.9054.9332.42  

合 計 ( 1 ) 64.59 +0.77 65.36100.00 －  

合 計 ( 2 ) 110.70 0.00110.70 － 100.00  

註：1.表內面積應以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2.都市發展用地面積不包含河川區及農業區、保護區。 
3.百分比(1)係指都市發展用地面積百分比；百分比(2)係指總計畫面積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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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九 變更芎林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公共設施用地明細表 

項 目 編 號 
面 積

(公頃) 
位 置 備 註

機(二) 0.081號道路與4號道路交叉口 鄉公所 

機(三) 0.1718號道路與1號道路交叉口 警察局 

機(四) 0.09高速公路西北側 郵局 

機(六) 0.03機(四)南側 
簡易自來水

場 

機(七) 0.07機(三)西側 消防隊 

機 關 用 地 

小計 0.44  

文(小) 3.031號道路與18號道路交叉口 芎林國小 

文(大) 10.00計畫區東北側 
私立大華技

術學院 
學 校 用 地 

小計 13.03  

兒(一) 0.18農會專用區東側  

兒(二) 0.48行政區北側  
兒童遊樂場 

用 地 

小計 0.66  

市(一) 0.57行政區西側  

市(二) 0.208號道路南側  市 場 用 地 

小計 0.77  

停(一) 0.131號道路與7號道路交叉口  

停(二) 0.47行政區南側  停車場用地 

小計 0.60  

社 教 用 地 社 0.0920號道路與19號道路交叉口  

綠 地 綠 0.0210號道路與19號道路交叉口  

合 計  15.61  

註：表內面積應以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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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 變更芎林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道路編號明細表 

1 
起於計畫區西北端，迄於計畫區東南

面。 
15 2000 

聯外道

路 

2 起於計畫區北面，迄於1號道路。 15 420  

3 起於1號道路，迄於計畫區東面。 12 1100  

4 市(二)北側1號道路起，止於1號道路。 8 700  

5 3號計畫道路起，止於計畫區東北面。 8 750  

6 計畫區西面起，止於1號道路。 10 500  

7 1號道路起，迄於4號道路。 8 370  

8 市(二)北側。 10 100  

9 1號道路起，迄於高速公路聯絡道。 12 700  

10 計畫區西側起，迄於19號道路。 8 220  

11 計畫區西側起，迄於19號道路。 8 320  

12 10號道路起，迄於文(中)北側。 8 220  

13 停(三)西側。 8 80  

14 文(中)北側起，迄於計畫區西南。 10 520  

15 文(中)西側。 10 350  

16 停(四)北側起，迄於14號道路。 8 270  

17 公園西北側。 10 350  

18 1號道路起，迄於計畫區北面。 8 130  

19 1號道路起，迄於農會專用區南側。 8 360  

20 1號道路起，迄於19號道路。 8 130  

21 農會專用區東南側。 8 60  

22 市(一)東側。 8 110  

23 大華技術學院南側。 15 240  

道 路 

編 號 
起 迄 點

路 寬

(公尺)

路 長 

(公尺) 
備 註

註：1.寬度8公尺以下之計畫道路未予編號。 

2.表內道路長度應以依據核定圖實地測訂之樁距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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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事業及財務計畫 

針對計畫區內尚未開闢之公共設施用地，研擬開發順序及可能取

得之開發方式，編定事業及財務計畫，以引導計畫區做有秩序的發展，

並提供完備的公共設施。參見表十一。 

玖、防災計畫 

為加強對都市計畫避難場所設施及路線之設計，都市防災計畫應

納入都市計畫通盤檢討辦理。本計畫區之防災計畫將依都市計畫型態

及道路系統，建議防救災據點、防救災路線及緊急疏散方向如圖七、

圖八所示，以作為都市計畫區內民眾遭逢不可抗拒之緊急災害時，對

於避難場所及逃生路線能有所參考。 

一、防救災據點 

災害發生時，主要以都市發展用地範圍內之學校用地、兒童遊

樂場用地及外圍農業區、保護區等空曠場地為防救災避難場所；芎

林鄉公所為防救災指揮中心；分駐所及消防隊為防救災警察消防據

點。 

二、防救災路線 

主要以區內之聯外道路及主要道路作為防救災路線。 

三、疏散方向 

原則上以都市發展用地外圍之空曠地區(如農業區、保護區)或

都市永久性空地(如學校用地、兒童遊樂場用地等)為緊急疏散方

向。 

拾、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為促進土地合理使用，並配合發展現況、法令規定及本次檢討實

際變更內容予以增修訂，修訂後條文，詳見表十二。 

 

表十一  變更芎林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事業及財務計畫表 

圖七  變更芎林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防(救)災據點位置示意圖 
圖八  變更芎林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防(救)災路線位置示意圖 
表十二  變更芎林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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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一  變更芎林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事業及財務計畫表 

土 地 取 得 
方 式 

開 闢 經 費

(萬元) 
預 定 完 成

期限 (民國 )

項 目 面 積 
(公頃) 征

購

市

地

重

劃 

獎

勵

投

資 

其

他 

土地征

購費及

地上物

補償費

工程費合 計

主 辦 
單 位 徵 購

勘 測

設 計 

施 工

年 限

社 教 

用 地 
0.09   ˇ 37025002870

芎 林 

鄉公所 

91 

至 

93 

92 

至 

95 

兒童遊

樂 場 

用 地 

0.41 ˇ    10370380014170
芎 林 

鄉公所 

94 

至 

96 

95 

至 

97 

道 路 

用 地 
1.07 ˇ    23540840031940

芎 林 

鄉公所 

91 

至 

100 

92 

至 

100

註：1.表內面積應以實地測量分割面積為準。 

2.本表得視地方財務狀況及主辦單位實際情形酌予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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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變更芎林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防(救)災據點位置示意圖 

原示意圖為A3大小，在A3圖檔內。 

 

 －38－



圖八 變更芎林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防(救)災路線位置示意圖 

原示意圖為A3大小，在A3圖檔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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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二  變更芎林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表 

原 條 文 新 條 文 備 註

一、本要點依都市計畫計畫法第二十

二條及同法台灣省施行細則第三

十一條之規定訂定之。 

一、本要點依都市計畫計畫法第二十

二條及同法台灣省施行細則第三

十五條之規定訂定之。 

配合台灣省

施行細則條

文修訂。 

二、住宅區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之六

十，容積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一百

八十。 

二、住宅區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之六

十，容積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一百

八十。 

維持原計畫

三、商業區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之八

十，容積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二百

四十。 

三、商業區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之八

十，容積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二百

四十。 

維持原計畫

四、乙種工業區，以供公害輕微之工

廠使用，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之

七十，容積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一

百四十。 

四、乙種工業區，以供公害輕微之工

廠使用，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之

六十，容積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一

百四十。 

文字修正 

五、保存區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之四

十，容積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一百

二十。 

五、宗教專用區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

之四十，容積率不得大於百分之

一百二十。 

分區名稱調

整 

 六、農會專用區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

之六十，容積率不得大於百分之

二百。 

增訂 

 七、行政區以供政府機關、自治團體、

人民團體及其他公益上需用建築

物之使用，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

之五十，容積率不得大於百分之

二百五十。 

增訂 

七、機關用地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之

六十，容積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一

百八十。 

八、機關用地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之

五十，容積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一

百八十。 

條次修正 

十、學校用地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之

五十，容積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一

百五十。 

九、學校用地建蔽率及容積率不得大

於左列規定： 

(一)國小用地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之

五十，容積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一

百五十。 

(二)文(大)用地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

之五十，容積率不得大於百分之

二百五十。 

 

1. 條 次 修

正。 

2. 增 訂 文

( 大 ) 用

地。 

八、市場用地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之

六十，容積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二

百四十，其土地及建築物之使用

應依台灣省零售市場建築規格有

關規定辦理。 

十、市場用地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之

六十，容積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二

百四十，其土地及建築物之使用

應依台灣省零售市場建築規格有

關規定辦理。 

條次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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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二  變更芎林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表 

原 條 文 新 條 文 備 註
九、加油站用地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

之四十，容積率不得大於百分之

八十。 

十一、加油站專用區建蔽率不得大於

百分之四十，容積率不得大於百

分之八十。 

分區名稱調

整 

 十二、社教用地之建蔽率不得大於百

分之五十，容積率不得大於百分

之一百八十。 

增訂 

十一、凡建築基地為完整之街廓或符

合左列各款規定，並依規定設置

公共開放空間者，得依第十二點

規定增加興建樓地板面積。 

1.基地有一面臨接寬度在八公尺

以上之道路，其臨接長度在二十

五公尺以上或達周界總長度五

分之一以上者。 

2.基地面積在商業區為一千平方

公尺以上者，在住宅區、機關用

地為一千五百平方公尺以上者。

十二、依第十一點規定所得增加之樓

地板面積(△FA)按左式核計，但

不得超過基地面積乘以該基地容

積率之百分之二十。 

△FA=S‧I 

A：基地面積。 

S：開放空間有效總面積。 

I：鼓勵係數，依左列規定計算：

1.商業區： 

I=2.89 sqrt(S/A-1.0) 

2.住宅區、機關用地： 

I=2.04 sqrt(S/A-1.0) 

前項所列開放空間有效總面積

之定義與計算標準依內政部訂

頒「未實施容積管制地區綜合設

計鼓勵辦法」之規定。 

 

十三、為鼓勵基地之整體合併建築使

用及設置公益性設施，得於計畫

書訂定左列獎勵措施： 

 

(一)建築基地設置公共開放空間獎勵

部分依內政部訂定「未實施容積

管制地區綜合設計鼓勵辦法」之

規定。 

(二)建築物提供部分樓地板面積供下

列使用者，得增加所提供之樓地

板面積，但以不超過基地面積乘

以該基地容積率之百分之三十為

限。 

1.私人捐獻或設置圖書館、博物

館、藝術中心、兒童青少年、勞

工、老人等活動中心、景觀公共

設施等公眾使用；其中留設之面

積在一百平方公尺以上，並經目

的事業機關核准設立公益性基

金管理營運者。 

2.建築物留設空間與天橋或地下

道連接供公眾使用，經交通主管

機關核准者。 

1.條次修正

2.原條文十

一、十二

點獎勵措

施，配合

新規定修

正。 

 十四、有關都市計畫區退縮建築及停

車空間規定如下： 

一、退縮建築部分 

(一)於實施區段徵收或市地重劃但尚

未配地之地區及一、○○○平方

公尺以上基地由低使用強度變更

為高強度使用之整體開發地區，

其退縮建築依下表規定辦理： 

增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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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二  變更芎林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表 

原 條 文 新 條 文 備 註
  

分 區 及

用 地 別
退 縮 規 定 

住 宅 區

商 業 區

應自道路境界線至少

退縮五公尺建築，退

縮建築之空地應植栽

綠化，不得設置圍

牆，但得計入法定空

地。 

工 業 區應自道路境界線至少

退縮五公尺建築，如

有設置圍牆之必要

者，圍牆應自道路境

界線至少退縮二公

尺；退縮建築之空地

應植栽綠化，但得計

入法定空地。 

其 他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及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應自道路境界線至少

退縮五公尺建築，如

有設置圍牆之必要

者，圍牆應自道路境

界線至少退縮二公

尺；退縮建築之空地

應植栽綠化，但得計

入法定空地。 

(二)前項以外地區，其退縮建築應依

下列規定辦理： 

分 區 及

用 地 別
退 縮 規 定 

住 宅 區

商 業 區

1.商業區臨七公尺

寬 以 上 計 畫 道

路，三十公尺寬以

上廣場(包括人行

廣場)及住宅區臨

十五公尺以上計

畫道路地區，依

「新竹縣都市計

畫區騎樓設置標

準(或自治條例)」

規定辦理，免再退

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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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二  變更芎林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表 

原 條 文 新 條 文 備 註
  

分 區 及

用 地 別
退 縮 規 定 

住 宅 區

商 業 區

2.前項以外地區，申

請建築基地面積

達一○○○平方

公尺以上者，應自

道路境界線至少

退 縮 二 公 尺 建

築。退縮建築之空

地應植栽綠化，不

得設置圍牆，但得

計入法定空地。 

工 業 區 應自道路境界線至

少 退 縮 二 公 尺 建

築，退縮建築之空地

應植栽綠化，不得設

置圍牆，但得計入法

定空地。 

其 他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及

公 共 設

施用地 

應自道路境界線至

少 退 縮 五 公 尺 建

築，退縮建築之空地

應植栽綠化，不得設

置圍牆，但得計入法

定空地。 

 

(三)建築基地如屬情況特殊者，經提

本縣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議同

意者，依審議決議辦理。 

(四)都市計畫書已訂定相關規定者，

從其規定。 

 

 

二、停車空間設置部份 

(一)住宅區、商業區之建築基地予申

請建築時，其建築樓地板面積在

250平方公尺(含)以下者應留設

一部停車空間，超過250平方公

尺，每150平方公尺，設置一部，

但建築基地面臨四公尺人行步道

用地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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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二  變更芎林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表 

原 條 文 新 條 文 備 註
  

總 樓 地 板

面 積

停車設置

標 準 

1-250平方公尺 設置一部 

251-400平方公尺 設置二部 

401-550平方公尺 設置三部 

以下類推  

(二)所留設之停車空間如屬同一戶，

得免依建築技術規則留設車道，

基地情形特殊經提本縣都市設計

審議委員會審議同意者，依審議

決議辦理。 

(三)都市計畫書已訂定相關規定者，

從其規定。 

 

 

 

 

十三、建築基地內之法定空地，應留

設二分之一以上種植花草樹木。

十五、建築基地內之法定空地，應留

設二分之一以上種植花草樹木。 

條次修正 

 

 

 

 

十四、本要點未規定事項、適用其他

法令規定辦理。 

十六、本要點未規定事項、適用其他

法令規定辦理。 

條次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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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芎林都市計畫 

(第三次通盤檢討)書 

 

 

 

 擬定機關：芎林鄉公所 

規劃單位：內政部營建署市鄉規劃局 

編訂時間：中華民國八十六年十一月 

修訂時間：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元月 

修訂時間：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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